
修平科技大學學生志工服務學習時數證明表 
ㄧ、本表請志工運用單位簽章用印。 

二、資料繳交：1.時數證明表 2.照片 6張(含本人執行服務時照片) 3.心得表(200字以上) 

三、服務學習課程：資料交予課程老師 

    □服務學習課程（此為服務學習課程內，4 小時服務不列入畢業門檻時數）  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

    □專業融入服務學習課程（可列入畢業門檻，最多計算 6 小時服務）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

四、畢業門檻 30小時：時數表請掃描後上傳服務學習系統，正本學生自行留存。 

    □畢業門檻（30 小時服務學習，其中校外服務至少 15 小時以上） 

時數證明表掃描檔、照片、心得表電子檔上傳至服務學習系統。 

五、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服務學習組─黃先生，電話─04-24961100轉 625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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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工運用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運用單位對於未來的服務學習，您的建議是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用印： 
請蓋志工運用單位印 

以下請志工運用單位填寫

 

由志工運用單位填寫 


